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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1月 9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拉利昂问题的 

  第 1132（199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谨代表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拉利昂问题的第 1132（199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随函转交 2001 年 12 月 24 日塞拉利昂常驻代表的一封信，其中附有塞拉利昂政

府按照第 1306（2000）号决议第 2段的规定编写的关于塞拉利昂钻石出口原产地

证书制度的第三次审查报告（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

为荷。 

 还应指出，先前已经分发了以下有关通信： S/2000/966、S/2000/1151、

S/2001/127、S/2001/300和 S/2001/794。 

 

 

        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拉利昂问题的 

        第 1132（1997）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 

        豪尔赫·爱德华多·纳瓦雷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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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1 年 12月 24日塞拉利昂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关于塞拉利昂问题的第 1132（1997）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塞拉利昂政府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06（2000）号决议第 1段的规

定编写的对塞拉利昂钻石出口原产地证书制度的第三次审查报告（见附文）。审

查所述期间截至 2001 年 11 月。 

 

                                  常驻代表 

                                  大使 

         易卜拉欣·姆巴巴·卡马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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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06（2000）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对塞拉利昂钻石出口新原产地证书制度的第三次审查报告 
 

2001 年 11 月 

 A. 导言 
 

1. 这是对塞拉利昂政府遵照安全理事会第 1306（2000）号决议第 2段的规定对

2000年 7月 5日设立的塞拉利昂钻石出口新原产地证书制度的第三次审查。前两

次审查分别作为 2000年12月 4日 S/2000/1151号和 2001年 8月16日 S/2001/794

号文件分发。 

 B. 原产地证书 

2． 从上次审查以来，共发放了 71（七十一）份新原产地证书。这样，自从该制

度生效一年以来发放的原产地证书的总数达到 184份（一百八十四）。 

3． 根据出口程序的规定，所有相应的进口信息证明均已返回塞拉利昂政府黄金

和钻石购买办公室（黄金钻石办）。 

4． 黄金钻石办继续以电子方式向进口国传送提交给黄金钻石办供估价及随后

出口使用的粗金刚石和未琢磨的金刚石的数码照片以及托运用的原产地证书原

件所载资料。 

 C. 其他措施 
 

(a) 开采和运销 

5. 现在全国各地，包括科诺和通戈等原来被叛军占领的主要钻石产地，解除武

装和遣散前战斗人员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自从对原产地证书制度的第二次审查

以来，安全局势大为改观，特别是在通戈和科诺部署了联塞特派团之后。在作为

“冲突”钻石主要来源的这些地区，几乎在部署的同时就恢复了文职政权。这样，

随着有效的政府权威的重新建立，矿产资源部正着手恢复其在这些地区的行政、

监测和执行职能。该部在其运作计划中，除其他外，还特别考虑到过去几年期间

叛军胡乱开采对环境造成的严重影响。 

6． 所有钻石交易继续在有效的开采、经营和出口许可证的持有者之间进行。仍

然由矿产资源部的官员负责执行这项规定，在粗金刚石和未琢磨金刚石出口过程

中在现场并在黄金钻石办进行严格监测。 

（b） 监测 

7． 成功地实施证书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这个国家的开采和贸易活动

进行监测。自从实行证书制度以来，为了使钻石开采监测员能够更有效地履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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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为此，最近为监测员配备了 10 辆新摩托车，以增强他

们的机动能力。美国政府还通过美援署为监测员提供了通信设备，例如，无线电

和移动式无线电手机。 

8． 另外，矿产资源部还提供了四部移动电话，供隆吉国际机场、黑斯廷斯机场、

马米约科直升机停机坪和黄金钻石办的监测员使用。通过提供这些通信设备，加

上美援署提供的培训，使这些监察员能够更有效地履行职责，钻石的合法流动量

大大增加。 

9． 报告所述期间，有三人因非法持有钻石而被捕。共没收了 140（一百四十）

克拉，价值达 20，000美元。对犯人也课以罚款。 

 

 D. 社区发展基金 
 

10．如前一份审查报告所述，从出口商向政府缴纳的出口税总额中，截留 25％交

给一项社区发展基金，该基金的受益对象是当地部落，受益程度依据各部落发放

的开采许可证数量而定。该基金的目的在于鼓励社区支持合法的钻石开采活动。

7月份，向南部和东部省份的几个采矿部落发放了近 9800万利昂（合大约 95 160

美元）。 

11．该项基金的设立大大加强了原产地证书系统的社区一级监测方面。预计 2002

年 1月进行下一次发放工作。 

 

 E. 银行业务准则 
 

12. 为了便利并加快出口程序，对银行业务准则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经由黄金

钻石办的正式合法渠道的出口量大大增加。另外，为了减少对合法出口商的限制，

经矿产资源部与塞拉利昂银行商定，塞拉利昂国民购买钻石既可用美元也可以用

利昂。 

 F. 独立估价员 
 

13．独立钻石估价员和他的助手继续与黄金钻石办估价员密切合作，确保他们的

作用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06(2000)号决议的目标相符。据记录，在估价和鉴

别质量方面没有重大变化。 

 G. 金伯利进程 
 

14. 塞拉利昂继续参加金伯利进程的所有会议，并支持下述看法，即，国际证书

制度应可以在不远的将来阻止叛军非法开采并用来颠覆合法政府的粗金刚石的

流通。该制度还应有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助于堵塞防止钻石走私网络存在的

漏洞。政府认为，这项国际制度的成功将主要取决于钻石进口国的守约与合作。

这些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应制定严格的方法追踪那些没有有效的国家一级原产

地证书的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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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结论 

15． 原产地证书制度实行才刚刚一年多。由于实行了该制度，加之在主要钻石产

地重建政府权威，我国“冲突”钻石和非法钻石贸易大大减少。这个制度的成功

继续体现在通过该制度合法出口的钻石数量和价值日益增长。 

16． 从 2001 年 1 月至 11 月，合法出口钻石 205 850.49克拉，价值 2 399万美

元。自从原产地证书制度运作以来，向全世界各市场，例如比利时、以色列、联

合王国和美国， 出口粗金刚石和未琢磨金刚石 256 132 克拉，价值 3 052 万美

元。 

17． 塞拉利昂政府认识到，其有责任确保其粗金刚石是通过可信的、有效的证书

制度生产和出口的。它还认识到，其有责任确保其钻石不被叛军及其他人用来购

置武器，以挑起，或助长武装冲突。与此同时，它还认为，钻石进口国严格执行

第 1306(2000)号决议对旨在打破冲突钻石贸易与武装冲突之间联系的国际努力

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令塞拉利昂政府感到鼓舞的是，最近一些国家采

取了针对冲突钻石问题的立法行动及其他行动。 

18． 政府忆及第 1306(2000)号决议提及非法钻石贸易在助长塞拉利昂冲突方面

所起的作用，还提及关于这类钻石经邻国，包括利比里亚，转口的报告。在这方

面，我国政府注意到，自从提交关于证书制度的第二次审查报告以来，第

1343(2001)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已经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了报告。它还注意到该报

告所载与塞拉利昂局势和塞拉利昂钻石非法贸易直接有关的看法和建议。 

 


